
第三部分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

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

山东天义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玉玲

资格等级: 二级

机构地址: 泰安市东岳大街 100号 奥来新天第-B座 8楼

联系电话: 0538-8218997

三、估价目的 :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

(一 )估价对象的委托情况

2022年 8月 17日 我公司接受了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的委托, 《委

托书》编号为 (2022)鲁 0902执 2219号 ,委托要求为:泰安市泰山区人

民法院在执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与翟玉玲、李文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中,需确定被执行人翟玉玲名下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龙泉

路以东,西天门大街以南龙城国际A楼 1单元2002户 的房产处置参考价。

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提供的估价材料有:委托书及 《不动产登记信

息查询证明》。

(二 )估价对象的实物状况

2022年 8月 26日 法院工作人员、申请执行人代表及估价师对估价对象

进行了现场勘查。由于翟玉玲未到现场,未能进入室内进行勘查,估价人

员只对估价对象外观及周围环境进行了现场勘查,内部格局、装修及使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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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无法了解。

现场勘查情况如下:

1、 房产实物状况:

经现场勘查, 《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中记载的与现场实际勘查

载明的财产名称、坐落等情况一致。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 《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该房屋建筑面积为

96.94平方米,坐落于泰安市龙泉路以东,西天门大街以南龙城国际A楼 1

单元 2002户 ,估价对象实际用途为住宅,钢混结构,总层数为 27层 (地

上总层数为25层、地下总层数为2层 ),所在层数为第 20层 ,格局为两梯

四户,该房屋为中间户。外墙为真石漆,楼下单元防盗门,入户防盗门。

水、电、气等设施齐全,该房产竣工于 2013年。

2、 土地实物状况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 《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记载,该房产占用的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土地性质为出让,终止时间 2077

年 4月 6日 。

经现场勘查,该房产东临正兴路,西临龙泉路,北临正阳门大街。区

域内地势平坦,利 于建筑布局,形状较规则,无地质缺陷,宗地红线外达

到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气、通暖,七通一平,适宜住

宅项目建设,利用率较高。

(三 )估价对象的权益状况

《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登记的信息即为权利人的权益状况,其

主要权益为:房屋建筑面积为 9⒍94平方米,实际用途为住宅;土地用途为

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土地性质为出让,终止时间2077年 4月 6

日。估价对象所占用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终止日期前土地使用权归权利

人。权利人为翟玉玲,单独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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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抵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

且已被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查封。

(四 )估价对象的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泰安市城区南部,坐落于泰安市龙泉路以东,西天门大

街以南龙城国际A楼 1单元2002户 ,估价对象位于第20层 ,小 区东临正

兴路,西临龙泉路,北临正阳门大街;该 区域开发程度达到七通一平。周

边主要道路有正阳门大街、龙泉路等,路况较好,距 2路、26路等公交站

点较近,公交便捷度较好;附近有泰安市实验学校万境水岸小学、泰安高

新区第一中学、泰安市儿童医院、凤凰河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周边商店、

餐饮、娱乐、文教、金融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较齐全,是泰城较理想的居

住场所。

五、价值时点 :

价值时点为实地勘查完成之日2022年 8月 26日 ,实地勘查完成之日

能较好的反映估价对象的实际状况。

六、价值类型 :

房地产市场价值

七、估价原则 :

本报告在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总原则前提下,还遵循如下具体原

则:

1、 合法原则:房地产估价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使用、合法交易、合

法处置为前提进行估价。

2、 替代原则:要求估价对象的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类似房地产在同

等条件下的类似价格。

3、 价值时点原则:房地产的公开市场价值随时间而动,不同时点,价

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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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用估价方法的理由:

估价对象位于泰安市城区南部,坐落于泰安市龙泉路以东,西天门大

街以南龙城国际A楼 1单元2002户 的房地产,现用途为住宅,在同一供需

圈内,与 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交易较活跃,案例较多,案例资料较易收集 ,

市场依据较为充分,故选用比较法进行估价。

(2)不选用其他估价方法的理由:

不选用收益法的理由:由于目前房地产交易价格上涨水平与房地产的

租金上涨水平不同步,造成房地产的收益价格与市场交易价格不对等,房

地产的租金水平不能真实的反映房地产的价值,故不适宜采用收益法作为

此次估价方法。

不选用成本法的理由:现时房地产市场价值与成本关联性弱,房地产

的开发成本不能准确反映房地产的实际市场价值,故不适宜采用成本法作

为此次估价方法。

不选用假设开发法的理由:估价对象属于开发建成后的房地产,非待

开发房产,不产生后续开发成本,故不适宜采用假设开发法作为此次估价

方法。

2、 选用的估价方法定义

比较法是将估价对象与在价值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

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

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待估房地产价格=可 比实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

状况调整

比较法估价步骤:

(1)搜集交易实例;

(2)选取可比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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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实地勘查期 :

2022年 8月 26日

十二、估价作业期 :

2022年 8月 17日 一 2022年 9月 7日

十三、估价报告使用提示 :

1、 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该地段房地产市场变

化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不大。若司法鉴定期限较长,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 ,

法律、法规的变化有可能导致房地产处置时受到限制或价值发生变化;

2、 本估价结果不包括相关的起诉、拍卖、执行、评估、律师、交通等

费用及财产处置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税费等相关费用。不考虑租赁权

名称 评估面积 (m2) 评估单价(元/m2) 总价 (万元 )

房地产市场价值 96.94 6927.00 67.15

人民币大写:陆拾柒万壹仟伍佰元整 (含装修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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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比较基础;

(4)进行交易情况修正;

(5)进行市场状况调整;

(6)进行房地产状况调整;

(7)计算比较价值。

十、
·
估价结果 :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结合估价经

验,选用适宜的估价方法,在现场勘查,综合分析影响该房地产价格因素

的基础上,对估价对象采用比较法进行了认真的估算和判定,最终确认房

屋建筑面积为96.%平方米的房地产在价值时点2022年 8月 26日 的现状市场

价值 (含装修价值 )为 :

估价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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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益物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不考虑欠缴税费 (物 业费、供气费、水费、

电费等)对估价结果的影响。本估价是价值时点正常使用状态、现状情况下

的市场价值,并非实际变现价值,变现价值一般低于市场价值。

3、 超出本报告的使用有效期后,建议使用者委托评估机构重新估价。

十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

山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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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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